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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吴泳

本报讯“我不知道爸妈的电话，也不知
道哥哥的电话。”昨日下午，在管城公安分局
南曹派出所，年仅 13岁的男孩张一（化名）
抹着眼泪说。这已经是他半年内第 3次被

“请”进了派出所，原因都是盗窃。

13岁男孩半年“三进宫”

“咋又进来了？你爸又出远门啦？”昨日
下午 2时许，在南曹派出所询问室，民警姬
鹏举撞见因盗窃被抓、第三次进了派出所的
男孩张一诧异地说。

该所副所长刘茂生介绍，8月31日凌晨
3 时许，一群建筑工人报警后，将张一扭送
到派出所。孩子当时被失主打得鼻青脸
肿。8月31日凌晨2时许，在南曹乡郎庄村
一建筑工地3楼，趁夜扒窃工人们腰包的张
一，刚偷了10元钱，即被发现。

7月中旬，张一和朋友张志（化名），还是
在上述工地共偷了130元钱被民警抓获。今
年2月，张一同样因盗窃被民警抓获。

爸妈离异后，家里没人管他了

在询问室，张一抹着眼泪说，自己上小
学三年级前后，爸妈离异。“俺妈可能去外地
了，这几年，我都没见过她。”父亲近年来一直在
外地的建筑工地工作，10天有8天不在家。父
亲在外时，原来一直是哥哥照看他。但哥哥在
市区的电力部门上班，也没法天天看着他。

发现张一迷上网络游戏，整天和一群偷
鸡摸狗的社会青年厮混时，哥哥曾多次管教
他。“俺哥文化程度也不高，他就好骂我，揍
我。”张一说，“哥哥已对我彻底失望了。”

“爸妈和亲戚都觉得俺哥上进，是好样
的。我现在也想学他，但不知该咋学。”张一说。

按照法律规定，询问未成年人时，其监
护人必须到场。但昨日下午，民警始终联系
不上张一的父母和哥哥。

最后，张一所在村的村主任刘先生来“认
领”他：“孩儿是个聪明孩儿，就是没人管教。”

民警通过张一这根“藤“，目前已将张
志、马二等另6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线索提供 戴晓冰

这回卡手指的是台灯
昨日12时许，在二七广场的友谊大厦9楼，9岁男孩鹏鹏（化名）拿着台灯玩，不慎将右

手小拇指卡在台灯灯泡和台灯罩之间，家人几经努力也无法将他的手取出，只好请来119。
管城消防二中队7名队员赶到现场时，孩子的手指由于受长时间挤压，已经出现红肿、淤血
的现象，小男孩疼得直掉眼泪。队员用剪刀、指甲剪、老虎钳、尖嘴钳等小型工具一点一点对
灯罩进行破拆。20分钟后，男孩的手指终于被成功取出。鹏鹏说：“谢谢叔叔，我以后再也
不敢淘气了。” 晚报记者 王晋晋/文 赵克/图 线索提供 李波

女孩父母：管理方没设警示标志

去年7月18日16时30分，天气炎热，毛庄
镇宋庄村 19岁的王双霞和男友小王，骑车相
约到黄河岸边岗李水库东边的水池游玩，“男
友下水游泳时，女儿一直在边上看，一会儿，女
儿不小心落水死了。”法庭上，王双霞的父亲王
振国伤心地说。

看着年轻的女儿就这么去了，王振国夫
妇到孩子落水的地方“研究”了一番，“水池
边根本就没有警示标志，也没有防护措施”。
王双霞父母将河南黄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黄河旅游公司）、郑州市黄河花园口旅游管
理处（花园口管理处）和郑州黄河河务局惠金
黄河河务局（ 惠金河务局）告上法院，索赔
１３万余元。他们认为，三者是水池的管理
单位，应都有责任。

三单位辩称水池不属他们管理

黄河旅游公司辩称，黄河花园口管理
处是独立法人，公司虽然是景区的上级主
管，但只有业务上的指导。事故发生的地
点是在枯河水池中，对该地点他们没有管
理责任。

黄河花园口管理处辩称，原告起诉主体
错误，这个案子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受害
人及其男友未购买门票进入，没有与景区形
成任何法律关系 。受害人已 19 岁，是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应承担全部损害责任。

惠金河务局辩称，根据描述，事发地点是
在枯河河道，不在河务局的管理范围。根据法
律规定，他们的责任中没有必须设立警示标志
的义务，他们不存在管理过失。

判决：没设警示标志赔偿1.3万元

法院认为，受害人王双霞及男友都是成年
人，在水池游泳，应对潜在危险以及损害后果有
所预见，其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
经法院现场勘验，该事发地点位于景区西大
门东北 1 公里处，在被告黄河花园口管理处
的景区范围内，事发地点没有设立警示标志
及防护措施。黄河花园口管理处作为其主
管部门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应承担一定的
赔偿责任，10 日内赔偿死者父母 1.3 万余
元，作为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生
活费等费用。

管理处：案件对我们触动很大

昨天 16时 30分，记者与黄河花园口管理
处办公室取得了联系。接电话的贺纲领说，
他们刚收到判决书，对判决结果不太满意，

“有三家被告，让我们一家承担，感觉不太合
理，要么判都有责任，要不判都没有责任”。
贺说，目前，他们上诉与否，还等领导回来商
量后再说。不过，贺纲领说，这件事不管结
果怎样，对他们黄河花园口管理处还是有很
大的触动：“毕竟一条鲜活的生命说失去就
失去了，我们也感到很可惜。”为此，他们在
自己的景区河道内，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比
如完善了警示标志，人员集中的河道处，也
都派有专门人员不间断地巡逻，“今年夏天，
在我们的景区河道内没有发生一例淹死人
事件”。

贺纲领说，其实，他们的景区河道内
也都设有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但因为每
年黄河都要防汛抢险，有时候黄河一施
工，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破坏了，事后也
没有及时补上。

水库有了警示标志能否免责？

郑州一些水库、湖泊溺亡事件屡屡发生，记者
走访发现，不少水域都设立有警示标志，有了警示
标志和一般的防护措施，是不是就不会吃官司了？

答案也是不一定。据该案审判长王精
一介绍：“光有警示还不够，救护措施，防护
措施是不是到位了，是不是尽了最大努力
了。”王精一说，警示标志不太明显的地方，
是不是及时提示和提醒了游人，特别是旅游
旺季，接触到水域的地方，管理人员是不是加
大了巡逻的力度。比如黄河桥下，一般游人去
的会多一些，那么这些地方有没有设立流动的
管理岗；出了事故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救护
措施，比如快艇和救生人员是否具备。这些都

很重要。王精一说，只要管理部门完全尽到自

己的职责，这样的悲剧就会很少，甚至会没有。

采访中，郑州市水利局工程管理处一名顾
姓工作人员说，他们管辖的有尖岗水库、常庄
水库，下一步，这俩水库的库区大坝附近都安装
监控设备，虽然主要是监控大坝附近的水库安
全和水利设施的安全，但也能监控夏天一些“不
听话”的泳者。目前，尖岗水库部分地段的监控
设备已到位。 线索提供 精一 玲琴 庆远

水池淹死人，花园口管理处赔偿1.3万
输官司的原因很简单：没设警示标志

法官说，即使有标志也不一定免责，还要看是否尽了最大努力看护

淹死人的危险水域这次付出代价了，黄河花园口旅游管理处
因为没在一水池设立警示标志，昨日，惠济区法院认为这导致女孩
游泳溺亡，限10日内赔偿死者家属1.3万余元。那么，危险水域如
果设置了警示标志，一旦发生意外吃了官司，就能免责吗？法官
说，不一定。 晚报记者 鲁燕

13岁的张一今年第三次“进”派出所
找不到家里人，村主任来“认领”

“孩儿是个聪明孩，就是没人管教”


